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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Works for Employment of Demobilized Military Personnel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 
复转军人就业安置工作研究

★  刘  灿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军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

复员、转业工作正式展开。北京市成立复员、转业建设委员会，承担复转军人接收、就业分配、

安置情况检查等职能，与各用人单位协同合作保障复转军人待遇落实，并通过组织业务学习、

召开经验交流会等多种方式帮助其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复转军人走上新的岗位后，努力

学习专业知识、提升综合素质，将部队优良作风带到生产建设中，在发挥骨干作用的同时，又

以模范行动感召青年人积极响应义务兵役制，走入军营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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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6 月 30 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 1950 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发布，

确立了新中国复员工作总原则：“全国已开始进入经济建设的新阶段，人民解放军也将随之从战争状态

下转入正规建军的新时期。在国家生产建设开始时，人民解放军既必须进行一部分复员，去参加国家经

济建设工作，以帮助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必须继续加强国防军的建设，以捍卫人民祖国，这就是

巨大的光荣的双重任务。”a 新中国复员工作由此成为定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与政务

院共同组织中央复员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为副主任，领导全国复员工作。军队各级单位及

地方各级行政区建立起相应复员工作机构。根据《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复员对象

一般包括新成立的地方武装，1949 年春后入伍的一部分战士及家庭缺乏劳动力者、孤子和一部分有家可

归又自愿复员的老弱残废。凡入列的俘虏，亦一律以复员待遇。b

转业工作同样开始于 1950年，最初并没有复员、转业的明确界限，而是以复员工作统称。自 1951年起，

正式改称转业建设工作。转业建设总原则为从人民解放军中抽出一批人员投入工业、农业生产，并参加

组训民兵等工作，以便积蓄力量奠定今后实行义务兵役制度的基础。c 同年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成立，

以周恩来为主任，李富春、聂荣臻、薄一波为副主任。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省人民政

府或行署、专署，与各军区、军分区按级组织共同的转业建设委员会。d 回乡转业建设人员主要有以下

几类：（1）地方部队，除各地区治安和国防上所必需的少数地方部队与地方部队的干部外，均应转入

［作者简介］刘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a 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编：《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北京：劳动人事出

版社，1983 年，第 9 页。

b 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编：《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 18 页。

c 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编：《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 88 页。

d 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编：《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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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作；（2）不适宜在正规陆军和特种兵工作的班级以下人员；（3）机关中可以抽出的勤杂人员；（4）

部队医院的伤病员，在痊愈后不能回部队工作，或久治不愈，但能从事轻劳动而又均有家可归者；（5）

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中央所属各公安师）和由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转入地方人民公安部队，需转业建设者；

（6）各地革命残废军人学校、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的残废军人、自愿回家从事生产建设者；（7）起义

官兵需转业建设者；（8）少数排以上干部不适合部队工作者。a

大量复员、转业军人分期分批回到家乡，北京市安置工作由此展开。b

一、前期接收工作

1950 年 9 月 15 日，北京市成立了市、区、村三级复员委员会，承担复员安置工作。市复员委员会由

市民政局、财政局、郊区工作委员会、公安总队等 14 个单位组成。市委书记彭真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分别由民政局局长、公安总队队长担任。北京市城、郊共计 16 个行政区亦组成区级复员委员会，区长

任主任委员。村级复员委员会以行政村为单位，村长任主任委员。1952 年 1 月 4 日北京市转业建设委员

会成立，副市长张友渔任主任委员，15 个市级单位负责人参加，工作人员从市属有关单位抽调，办公地

点与复员委员会同在市民政局，下设秘书、总务、接待安置就业 3 个组。c 经过几次组织机构调整，市转

业建设委员会工作程序日趋完备，统筹安排全市复转军人的回乡接收与就业分配，并定期检查安置情况。

北京市复员、转业建设委员会首先面临的是复转军人接收工作，设立临时接待站保障回乡、转运过

路军人食宿，发放路费，发放生产补助粮等。为确保接收工作顺利完成，华北转业建设委员会于 1950
年对复员委员会公杂费、复员军人路费、复员军人生产补助粮三项做出详细规定，复转军人如对车船、

伙食费用发放存在疑问均可据此规定进行查证。复转军人的转运也是接收工作的重要一项。北京地处连

接南北的交通要冲，由京转车返乡军人数量较为庞大，为保证取道北京回乡的军人顺利归家，需要北京

市承担转运任务的火车站与各地转运站多方协调，避免出现大批人员异地滞留的情况。因此北京铁路分

局被吸收进市转业建设委员会参加复转军人接收的统筹工作，使回乡服务更有保障。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市行政区划经历数次调整，给接收工作带来新问题。至 1957 年先后有原属河

北省的宛平县、昌平县（除高丽营），及房山、良乡、通县、大兴、顺义等县的部分区域划归北京。在

1957 年上半年转业回京安置的 56 名干部中，有 9 人原籍隶属河北省宛平、昌平、顺义等县，因家乡行

政区划变更由河北省转档来京安置。另有多名原籍仍属河北的转业干部，以家人在京为由提出进京安置。

后经查实，其中 4 人在京既无亲属，家乡行政区划亦无变动，被北京市转业建设委员会退回河北省。因

当时尚未出台复转军人原籍区划变更应由何地接收的具体规定，北京、河北两地在确认军人籍贯、转档

移交、调整安置计划等方面工作量增大。

此外，接收工作中还面临一些伤病未愈等不符合复员、转业条件的军人也被遣送回乡的问题。根据

国家 1950 年对复员人员的规定，“在院伤病员，三个月以内不能治愈回队工作者，应一律交各大行政

区或省、市地方医院接收治疗之。其中需要复员者，复员手续应于转交地方前办理妥当。凡复员军人有

传染病者，应先由军队卫生机关集中治疗，病愈后再遣送返籍”d。其后又做出补充规定，“伤病员中

a 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编：《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 89 页。

b 新中国成立初期复员、转业军人安置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有：王众：《1950—1957 年的退役军人就业安置：一种人才

移植模式的考察》，山东大学 2007 年博士学位论文；马东明：《1950—1958 年河北省退伍军人安置工作述论》，河北师范大学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洪文杰：《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省退役军人的就业安置》，《史学月刊》2010 年第 5 期；任同芹：《从军

到民：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复员军人的角色转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 期；盛乐：《湖北省

复员军人安置及其群体研究（1950—1958）》，华中师范大学 2017 年硕士学位论文；刘春德：《1950—1958 年中国复员工作研究》，

山东大学 2019 年硕士学位论文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的复员、转业军人就业安置问题尚未得到较多关注。

c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政务卷·民政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年，第 230 页。

d 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编：《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 10 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复转军人就业安置工作研究

2021年第 1期 33

的干部，除准许其复员的个别人员外，原则上不转入地方，免得送来送去增加不必要之麻烦与困难”a。

但有些部队却为患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的军人办理复转手续，仅 1953 年第二期转业回京军人中即达 28
人。对此市人事局在下一年加强了拟接收复转军人档案的预审查，凡不合规定者均不予接收。

二、就业分配与待遇落实

接收工作完成后，北京市复员、转业建设委员会依据对复转军人档案的分类排队，开始与各用人单

位接洽就业分配事宜。北京市安置工作遵循“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妥善安置，各得其所”的总原则，

家在城市的复转军人可以得到工作分配；家在农村者除部分转业建设军人留城分配外，均回农村。1955
年 5 月《国务院关于安置复员建设军人工作的决议》规定，“各单位在调用干部、调配劳力和招收工人、

学徒、职员、技术人员时，都应当把复员军人作为第一位录用的对象”b，凡有原单位者均回原单位或按“行

业归口”原则在行业系统内安置工作，新建、扩建国营大型企业时优先考虑吸收复员军人。

然而此决议通过前，中央各部已在对应主管系统内下达了有关劳动调配、精简节约的指示，如：工

业部、劳动部当年 3 月 12 日在电示中指出，“一九五五年内按省（市）地区计，地方国营及地方公私

合营工业企业不得增加新职工”；卫生部 4 月 28 日电示要求“凡卫生行政系统的卫生事业单位停止增

加新人员（中央统一分配之人员例外），即新增加机构或必须新添人员时，应由各该省、市及内蒙古自

治区卫生厅、局、部所属事业机构内进行调整。”c 国务院随后要求各省在坚持复员军人为工作调配第

一位录用对象的同时，按照“行业包干”原则进行安置。入伍前无专门行业者参照在部队工作性质和技

术才能分配相应行业安置；无法分配行业时按复员军人自身条件及用人单位双向意愿分配合适行业。

尽管国务院已明确在各接收单位现有编制无法吸收复员军人时，可列入编外职工进行安置，但随着

1955 年中央各机关整编工作的全面展开，北京市亦对市属机关进行大规模精简，如：市建筑工程局机关

精简 197 人，占全局人数 53% 左右；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减少干部 150 多人，缩减编制 48.6%。d 到年底

国务院进一步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省辖市的机关，必须大力精简，专员公署和区公所都是上级

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构，更应当大大的紧缩”，国家机关的附属机构要大力整顿，“该合并的合并，该

取消的取消”e，同时规定精简工作“按照先国家机关后事业、企业单位的步骤”抓紧进行。由此能够

安置复员、转业军人的正式编制大幅缩减，给安置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然而，即使市转业建设委员会召开分配会议征询用人单位意见后，依据行业归口原则将满足专业技

术条件的转业军人分配到岗时，也曾发生一些复转军人被单位以种种原因退回的情况。如：1953 年市公

用局所属公共汽车公司原本提出要护士、油工、木工等人员，却在未见本人仅看到军人登记表上填写手

脚伤残或有胃病的情况下，就强调“我们是生产部门，必须技术高、生产好的，一个顶一个用；身体不壮、

技术不好的，怕做不了我们的工作”，实则这些军人只是“有的小手指上留有被刺刀划破业已治痊的一

道伤痕，有的左脚缺一小拇趾，并不妨碍工作”f。汽车公司未给分配来的复转军人安排体检并考核技能，

就主观认定他们无法胜任工作而拒绝接收。转业建设委员会了解到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后在全市进行了

通报批评。不料这一维护复转军人公平就业权益的举动，反而让用人单位产生了更多顾虑。儿童医院府

a 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编：《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 26 页。

b 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编：《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 322 页。

c 转引自《山东省人民委员会七月五日来电》（1955 年 7 月 5 日），参见《国务院、内务部关于广西灾情报告、加强灾

区非灾区生产救济工作和 1956 年优抚、兵役法讨论、复员军人安置、军官实行工资制后代耕优待问题的电报》，档案号：002-

020-00735，北京市档案馆藏。

d 《本市各机关整编工作全面展开》，《北京日报》1955 年 6 月 6 日第 1 版。

e 周恩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机关精简工作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6 年第 1 期。

f 《北京市人民政府通报》（1953 年 8 月 3 日），《军队干部转业问题卷》，档案号：153-004-00914，北京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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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街门诊部人事干部就曾向区转业建设委员会工作人员反映：“我们情愿用市民，也不愿用复员军人，

他们爱提意见，不好领导。”a

“爱提意见”“不好领导”似乎是一些用人单位对复转军人的普遍偏见。他们认为，如果普通职工

在工作中因岗位、待遇等问题产生不满，大多向主管领导提出意见，以期在单位内部获得解决。但对于

复转军人而言，复员、转业军人建设委员会更像是他们的“娘家”。委员会一方面掌握国家相关政策，

制定各单位安置计划；另一方面通过检查就业分配情况，听取并帮助反映复转军人的意见，一定意义上

成为维护其权益的“代言人”。但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复转军人向委员会反映的情况，往往会在全

市范围内进行通报，由此将本可以在单位内部解决的问题扩大化，造成负面影响，间接造成复转军人难

以管理的不良印象。为扭转此种局面，委员会调整工作方法，在不断完善机构职能、提高工作人员素质

的同时，不再以国家优先接收回乡军人就业的政策向各单位施压，努力为复转军人与单位间搭建沟通桥

梁，着意将就业分配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及时反馈给各用人单位领导，并召开座谈会统一答复复转军人关

心的问题，真正从手握国家政策“令牌”的就业安置工作“指挥”机构，向保障复转军人权益兼顾用人

单位需求的服务型机构转变。

囿于相关材料缺乏，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转业军人的安置去向仅有大略统计，未进入主要对口系

统工作的人员情况则缺乏具体数据，故而难以考察这部分人员是否顺利就业（见表 1）。关于复员军人

总体安置情况的留存资料亦不多，目前仅见 1955 年、1956 年就业分配情况，可以初步了解到这一时期

复员军人的工作基本都得到落实（见表 2、表 3）。

解决复转军人就业问题是安置工作中关键一环，只有分配工作后，复转军人才能领取相应级别工资

并享受补助、住房、家属安置等待遇。1952 年国家确定军人转业到地方待遇评定原则时，即以不降低其

在军队原享受之待遇为标准，“凡转业到政府或企业厂矿和学校系统的部队干部，其津贴工资等级低于

部队者，应按原部队的津贴、工资等级发给；高于部队者，按评定的津贴、工资等级照发；对供给制干

部随带之家属，暂按部队批准的待遇供给之；对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干部所带之家属，如因所得工资不

能维持其生活者，可酌予补助之”b。其后 1953 年再将军队转业人员的工资级别比照政府工作人员详加

确定，且依现任职务结合具体条件应予评高者，可按高标准执行（见表 4）。

表 1：1949—1959 年北京市转业军人安置情况 c

年份 接收人数 安置去向

1949-1952 2756
工业系统 667 人；政法系统 588 人；建筑系统 478 人；华侨、民族宗教

系统 2 人

1953 951 建筑系统 249 人；工业系统 215 人；政法系统 101 人

1954 2590 工业系统 530 人；建筑系统 498 人；财贸系统 446 人

1955 2001
建筑系统 486 人；工业系统 313 人；中小学系统 296 人；财贸系统 213 人；

卫生体育系统 202 人

1956 920 工业系统 352 人；文教系统 266 人；财贸系统 113 人

1957 309 文教系统 103 人；财贸系统 78 人；人民公社 52 人

1958 2622 工业系统 1089 人；政法系统 893 人；文教系统 437 人；人民公社 77 人

1959 239 工业系统 106 人

a 《民政局关于检查安置复员建设军人工作情况的报告》（1955 年 11 月 24 日），《军队干部转业问题卷》，档案号：

153-004-00914，北京市档案馆藏。

b 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编：《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 144 页。

c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政务卷·人事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年，第 172 ～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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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55 年北京市人事局分配复员干部人数一览表 a

单位 分配人数
级别

营级 连级 排级

道路工程局 5 5

第一商业局 15 1 14

第二商业局 15 1 14

第三商业局 19 1 18

建筑工程局 10 1 2 7

第一地方工业局 5 5

第二地方工业局 5 5

第三地方工业局 5 5

建筑材料工业局 15 1 1 13

粮食局 15 1 14

运输管理局 5 1 4

森林水利局 5 5

公用局 5 5

房地产管理局 5 5

园林局 5 5

文化局 4 4

民政局 4 4

社会福利事业局 4 4

供销合作总社 15 15

合计 161 2 8 151

表 3：1956 年北京市复员建设军人安置分配一览表 b

单位 人数 各类人数

合计 5000

劳动局 1200 学徒工 1200 名（转介绍到各国营厂）

第三商业局 420 干部 70 名；售货员 350 名

市供销合作总社 410 干部 60 名；售货员 350 名

边界管理局 320 干部 30 名；汽车司机、汽车修理、摩托司机、汽车助手共 290 名

公共卫生局 280 干部 10 名；医务人员 270 名

手工业生产合作总社 276 干部 120 名；会计统计 100 名；手工业工人 55 名

建筑工程局 220 壮工 100 名；建筑工人 120 名

第一商业局 210 干部 10 名；售货员 200 名

公用局 210 干部 10 名；售货员 100 名；汽车司机 100 名

工农教育局 150 教员 150 名

第二商业局 110 干部 10 名；售货员 100 名

社会福利事业局 110 干部 10 名；炊事员、理发共 100 名

a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政务卷·民政志》，第 251 ～ 252 页。

b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政务卷·民政志》，第 252 ～ 253 页。表 3 中“手工业生产合作总社”人数应

为 275，原材料中误写为“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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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人数 各类人数

道路工程局 100 干部 20 名；壮工 80 名

教育局 100 教员 100 名

第三工业局 100 干部 30 名；机器铁工 70 名

上下水道工程局 90 干部 20 名；壮工 70 名

农林水利局 70 干部 20 名；坦克司机、兽医、车、钳、锻、铆工共 50 名

文化局 70 干部 20 名；文艺工作者 50 名

房地产管理局 65 干部 15 名；壮工 50 名

第一工业局 60 干部 10 名；织布印刷共 50 名

第二工业局 30 干部 30 名

农业生产合作社 400 农业生产 400 名

到 1957 年又增加师级转业干部工资标准，正师、副师、准师工资级别分别定为 11、12、13 级。另

对班级以下复员军人工资待遇做出统一规定，到企业、事业单位或国家机关中充任工人职员的复员军人，

以按劳取酬、同工同酬为原则，自录用之日起按照所在单位现行工资制度和标准评定工资。同时特别指

出对当学徒工及由行政上分配到工人技术学校学习的人员，可以适当照顾，给予所在单位学徒生活补贴

标准的最高待遇。a 此外，《国务院关于服兵役取得军龄的人员转业后计算工作年限和工龄问题的决议》

还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服兵役取得军龄的人员，复员转业后参加国家机关、事业部门和

企业部门工作的，他的军龄应当计算为工作年限或工龄。”b

表 4：军队人员与政府工作人员工资级别比照表 c

军队人员级别
团级 营级 连级 排级 班级 战士

正团 副团 准团 正营 副营 正连 副连 正排 副排 正班 副班 老战士 新战士

政府工作人员津

贴、工资级别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附注

一、军龄满五年以上之老战士，按副班级待遇；满三年以上不足五年者，按老战士待遇；不足

三年者按新战士待遇。

二、准师级以上人员转业者，按其新任职务，结合其具体条件评定。

三、转业到不执行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津贴、工资标准之单位的人员，不适用此比照表，可

按其所在单位执行之工资标准评定工资。

一系列制度的出台基本能够保障复员、转业军人回乡后享受与部队持平的待遇，大部分单位都能结

合其文化程度、技术特长、工作能力、家庭条件等情况给予工资评定，工作表现突出者还能够得到更高

级别的工资，如：1953 年北京市地方工业局晒图厂将担任学徒工的回乡军人工资评定为一百一十分，

较吸收普通失业工人待遇高些；合作社营业员初参加工作待遇一般是一百一十分，对回乡军人则适当

照顾定为一百三十分。d1955 年北京市为有技术的复员军人进行工作分配时，确定初小以上文化程度的

a 《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班级以下复员建设军人就业后的工资问题的通知》（1957 年 7 月 29 日），《国务院关于

国家机关转业干部、复员军人、毕业生及企业干部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的规定》，档案号：002-009-00005，北京市档案馆藏。

b 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编：《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 425 页。

c 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编：《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 192 页。

d 《北京市检查回乡军人安置工作情况的报告》（1954 年 6 月 19 日），《军队干部转业问题卷》，档案号：153-004-

00914，北京市档案馆藏。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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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岁以下青年作学徒工，为减轻有家庭人员的生活负担，就尽量分配他们作汽车司机助手或售货员

等工资相对较高的工作。a

但一些单位落实待遇过程中也存在违反国家规定的情况。北京市食品公司评定薪金待遇时，即不论

职级、文化程度、工作岗位差异，将百分之九十复员军人的薪金均定为一百七十五分。相关人事干部认

为“一拉平”的评薪方式虽有缺陷，但“牵涉面太广，不好解决”b。另有一些单位未将复转军人的军

龄计入工龄，如建筑工程局第二公司将回乡军人工龄按到达单位之日起计算，该公司政治训练班主任赵

某即因军龄未计入工龄而在请假时被多扣了工资。c 回到地方参加工作后，原本就有部分干部因从供给

制改为工资制，生活负担加重，需要政府部门给予补助。如果连最基本工资待遇都无法落实，一定程度

上会打击复转军人的工作积极性。复员前在部队是班长的精神病防治院护工赵某认为护理工作待遇较低：

“我在部队除去吃穿每月净落十来元，现在只有一百三十四分，家好几口人，还不如部队强。”d 这一

想法在该院参加工作的复转军人中较具代表性，大家普遍感觉回乡安置后没有部队待遇好，产生失望情

绪。故而即便复转军人的就业分配顺利完成，也并不意味着安置工作就此结束。复员、转业建设委会仍

须定期对各单位安置情况进行检查，组织复转军人学习交流先进的工作经验，鼓励他们“在工作上起模

范带头作用”e；同时用人单位亦须积极配合委员会及时了解复转军人思想动态，帮助他们在实际工作

中提升专业技能，进而顺利完成从部队到地方的角色转换。

三、助力复转军人更好地适应地方社会和新岗位

虽然国家高度重视复员、转业工作，多次强调复转军人是人民的功臣，回乡参与建设是一项光荣的

任务，但一些单位中仍存在复员、转业军人是被部队“淘汰”出局的偏见，尤其是一些病弱伤残或过往

经历中存在政治历史问题的复转军人更是容易遭受不公正待遇。例如：1955 年北京市建筑材料工业局水

泥砖瓦厂由原兴华荣军砖窑厂与万寿路砖瓦厂合并而成，该厂厂长王某认为复员军人不好领导，担心影

响争取模范厂称号，即借全市“整编”之名，计划清理 18 名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军人。先由厂长、车

间主任、劳保股长和厂医用半个多月时间轮流“动员”年仅三十二岁的革命残废军人，最后集中谈话近

四个小时，迫使其同意退休养老；对于腿上有伤的革命残废军人，则故意调其做体力不能支持的筛砂工作，

并与一般壮工的生产定额相同，逼其自己提出退休 f。即便经历改组，该砖窑厂亦具有荣军性质，然而

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军人却在厂领导拉起的“整编”大旗下被“精简”出厂。

1956 年内务部长谢觉哉就复员军人安置问题进行报告，指出各地存在复员军人“已经复职、复学、

参加了工作，又被用人单位或者学校清洗出来”g 的情况，他认为用人单位和部分干部不应只片面看到

a 《北京市一九五五年转业建设工作总结报告》（1955 年 10 月 27 日），《军队干部转业问题卷》，档案号：153-004-

00914，北京市档案馆藏。

b 《民政局关于检查安置复员建设军人工作情况的报告》（1955 年 11 月 24 日），《军队干部转业问题卷》，档案号：

153-004-00914，北京市档案馆藏。

c 《北京市检查回乡军人安置工作情况的报告》（1954 年 6 月 19 日），《军队干部转业问题卷》，档案号：153-004-

00914，北京市档案馆藏。

d 《检查精神病防治院复员军人安置情况》（1955 年 9 月 29 日），《军队干部转业问题卷》，档案号：153-004-00914，

北京市档案馆藏。

e 《北京市转业建设委员会通知》（1953 年 2 月 3 日），《军队干部转业问题卷》，档案号：153-004-00914，北京市档案馆藏。

f 《民政局关于检查安置复员建设军人工作情况的报告》（1955 年 11 月 24 日），《军队干部转业问题卷》，档案号：

153-004-00914，北京市档案馆藏。

g 《关于对有政治历史问题和地主富农出身的复员军人安置问题的报告》（1956 年 2 月 3 日），《国务院批准五六年移

民工作计划；转发内务部移民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关于对有政治问题和地富出身复员军人安置的报告；检查天津复员安置工

作报告的通报》，档案号：002-008-00048，北京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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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转军人的政治历史或出身问题，“而忽略了他们的问题已作了交代和在部队经过锻炼与考验的事实”a。

另外，一些复转军人在专业能力上不能直接胜任新岗位。如 1955 年被分配至市精神病防治院的 7 名

复员军人，虽曾在部队经过护士学校学习有一年以上正式护士、护士长经历，但要直接胜任精神病院护

士工作仍存在困难，需经过一段时间训练。b 部队护士学校学习更为侧重战地急救，即便有过护理工作

经验，面对精神类疾病的特殊病患，所要掌握的医理知识和医护技术也与救治一般伤病员不同。

为帮助复转军人提升综合素质，1954 年就业分配工作完成以后，北京市文教、政法、财经、贸易等

系统，围绕单位业务介绍、政策学习、专业训练等内容对转业干部进行 20 至 30 天的短期业务培训；c

以后又与市教育局和各级党校、干校、职工大学联合开设培训班，为转业干部学习创造条件。很多复转

军人接收单位还自行组织内部学习班，对复转军人有计划地培养、提拔。如西四区供销合作社曾制定教

育和培养复员军人的具体计划，新老同志间也订立了包教保学合同。很多商业单位抽调复员军人到短期

训练班学习，助其迅速提高了业务水平，在各工作岗位上发挥积极作用。d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与调整，极大多数复转军人都能以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作风投入到新工作中，

为国家生产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在 1953 年回京就业的复转军人中，身体较弱的申宝贵被分配到公用

局所属公共汽车公司翻胎厂做拆装工作，却没有任何怨言，努力完成任务；罗秉钧因驾驶技术不过硬被

分配做收发及卡片保管工作，很快熟悉业务，在单位职工中反映很好。e 由于工作表现突出，复转军人

在单位常被委以重任，仅 1955 年间北京汽车修配厂就有 3 名复员军人由技工、工人升任为车间正、副

主任；多人由工人被提拨为干部或技工；全厂 20 名复员干部中有 8 名在一年内得到提升。因复转军人

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在工作中肯动脑钻研，很快成为了行业领域内的带头人。北京市汽车运输公司复

员军人王德喜学习并采用苏联十轮汽车拖带运输的先进经验，在 1954 年全年行车超额 75.96 吨公里，拖

带运输超额 167.80 吨公里，节约汽油 937 公升，以上三项共增产节约 18888.3 元，被评选为劳动模范。f

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其他司机都表现出很高的工作热情，积极学习拖带运输经验，为国家实现增产节约

更多财富。政治素质过硬、工作能力突出的复转军人在群众中比普通职工更有威信，以榜样的力量激励

并带动更多人投身生产建设。

为进一步扩大复员、转业军人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影响力，北京市转业军人建设委员会 1954 年确

定了复转军人先进事迹通报制度，以报纸报道、先进事迹汇编出版等方式展开宣传。《北京日报》曾多

次对参与全市各领域生产建设的复转军人进行长篇报道，其中《火把》一文聚焦永定河引水工程中一个

以转业军人为主体的建设小组，全组人员钻研施工钻眼新方法，日夜开工超额完成施工进度，“像一只

火把一样，把工地上工人的劳动热情都点燃起来了”g。该报同时密切关注全国复转工作动向，并开辟

专栏刊登相关安置政策及复转军人来信，丰富了用人单位和普通民众对回乡建设军人的认识。

a 《关于对有政治历史问题和地主富农出身的复员军人安置问题的报告》（1956 年 2 月 3 日），《国务院批准五六年移

民工作计划；转发内务部移民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关于对有政治问题和地富出身复员军人安置的报告；检查天津复员安置工

作报告的通报》，档案号：002-008-00048，北京市档案馆藏。

b 《检查精神病防治院复员军人安置情况》（1955 年 9 月 29 日），《军队干部转业问题卷》，档案号：153-004-00914，

北京市档案馆藏。

c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政务卷·人事志》，第 187 页。

d 《民政局关于检查安置复员建设军人工作情况的报告》（1955 年 11 月 24 日），《军队干部转业问题卷》，档案号：

153-004-00914，北京市档案馆藏。

e 《北京市一九五三年第一期转业建设工作报告》（1953 年 8 月 3 日），《市民政局关于转业建设工作、优抚代耕工作

的报告通知》，档案号：014-002-00022，北京市档案馆藏。

f 《民政局关于检查安置复员建设军人工作情况的报告》（1955 年 11 月 24 日），《军队干部转业问题卷》，档案号：

153-004-00914，北京市档案馆藏。

g 耕杨：《火把》，《北京日报》1956 年 12 月 31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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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苏联复员军人先进事迹汇编的翻译与传播也为中国复转工作宣传提供了新思路。1956 年《光

荣的苏联军人》一书在京出版，该书介绍了苏联战斗英雄高洛夫青科复员后成为生产能手的事迹，鼓励

复员军人“像在战斗中一样”去劳动。a 北京、上海、江苏、辽宁、湖南等地都先后开始了复员、转业

军人先进事迹的征集。北京市通州区张家琛等 42 名复员军人办轴承厂，b 市运输公司汽车修理厂转业军

人糜伯先研制挂车转盘回转器、革新挂车技术 c 的故事还被收录进由国家优抚局编纂出版的先进事迹介

绍中，给回京就业的复转军人以极大鼓舞。

为奖励有突出贡献的复员、转业军人，北京市还定期召开座谈、表彰大会，组织交流生产、工作经

验和社会生活新感悟，并安排一些不安于本职工作、情绪消极的复转军人参加会议，使他们在学习战友

的先进事迹中得到启发。1955 年全市复员建设军人代表会议结束后，代表们纷纷表达了对各岗位优秀工

作者的钦佩之情，并表示一定将会议精神传达给每个复员军人，帮助大家积极参与生产建设，做出成绩

报答党和政府的关怀。d 复转军人不仅在家乡生产建设中发挥骨干作用，更成为 1955 年义务兵役制实行

后征兵工作“活的”宣传招牌。很多适龄青年正是由于受到杰出回乡建设军人的感染，渴望到部队接受

锻炼，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

结  语

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制度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未尽统筹规划之处易使政策具体运行过程中产生矛

盾冲突，给复转军人就业分配带来一定困难。但自 1950 年有计划、成规模的复员、转业工作开展以来，

北京市妥善进行就业安置、保障复转军人权益的相关政策不断完善。市政府在 1957 年将转业建设委员会

工作明确为接收、安置、检查等环节，详细制定各阶段工作具体内容，并责成专人处理复转军人来信来访

事务。复员、转业工作保证了军队高效完成整编计划，同时填补了国家经济发展对建设者需求的巨大缺口。

在此过程中，由于有很多军人因伤残病弱而复员、转业，但除正常分配工作以外尚未建立相应的医

疗保障体系，难免产生地方政府欲将因伤病无法正常参加工作的复转军人退回部队的情况。然而就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确实还没有足够能力为军人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或许在一定

历史时期内国家和社会对复转军人寄予更多期望的是“在生产战线上获得辉煌成就”e，较难完全关照

到复转军人个体的不同需求。但随着国务院系列政策的调整，北京市政府指导复员、转业建设委员会完

善就业安置机制，委员会与部队、用人单位灵活沟通及时掌握复转军人工作、生活动态，多方通力配合

下构建起更为完备的安置保障体系。复转军人走上新工作岗位后，亦发挥部队优良作风，努力锻炼专业

技能、提升综合素质，以更加从容、自信的姿态实现了从人民解放军到光荣建设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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